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ມມມມǵǵǵǵ໒໒໒໒ำำำำ 
ਔ໔Ǻύ҇୯ 110 ԃ 06 Д 17 ВȐࢃයѤȑϱ 10 ᗺ 
ӦᗺǺᄆϯᑜጕՋໂᄆᔭπጕπၡ 3 ဦȐኴε࠻ȑ 

ǵ ࠹թ໒ 

Βǵ Ьৢठຒ 

Οǵ ൔ٣ 

() ɄΐԃࡋᔼൔਜǶ 

(Β) ቩीہൔɄΐԃࡋ،ᆉቩၸϷᆶϣዽਡЬᆅϐྎ೯Ƕ 

(Ο) ɄΐԃࡋπၿമϷဠ٣ၿമϩࢴǶ 

(Ѥ) অुҁϦљȨဠ٣٣ೕጄȩਢǶ 

(ϖ) অुҁϦљȨၰቺՉ߾ྗࣁȩਢǶ 

(Ϥ) ुۓҁϦљȨ၈ߞᔼբำׇϷՉࠄࡰࣁȩਢǶ 

Ѥǵ ܍ᇡ٣ 

() ҁϦљɄΐԃࡋᔼൔਜϷ୍ൔ߄ਢǶ 

(Β) ҁϦљɄΐԃࣦࡋᎩϩଛਢǶ 

ϖǵ ፕ٣ 

() অुҁϦљȨဠ٣ᒧᖐᒤݤȩਢǶ 

(Β) অुҁϦљȨިܿ٣ೕ߾ȩਢǶ 

Ϥǵ ᖏਔ 

Ύǵ 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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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ǵǵǵൔൔൔൔ٣٣٣٣ 

ಃਢಃਢಃਢಃਢ 
ਢ җǺɄΐԃࡋᔼൔਜǴൔፎ Ϧ᠙Ƕ 

ᇥ ܴǺɄΐԃࡋᔼൔਜǴፎୖ᎙ߕҹ(ಃ 5 ।)Ƕ 

ಃಃಃಃΒΒΒΒਢਢਢਢ 
ਢ җǺቩीہൔɄΐԃࡋ،ᆉቩၸϷᆶϣዽਡЬᆅϐྎ೯Ǵ 

ൔፎ Ϧ᠙Ƕ 

ᇥ ܴǺɄΐԃࡋቩीہቩൔਜǴፎୖ᎙ߕҹΒ(ಃ 7 ।)Ƕ 

ಃಃಃಃΟΟΟΟਢਢਢਢ 
ਢ җǺɄΐԃࡋπၿമϷဠ٣ၿമϩࢴǴൔፎ Ϧ᠙Ƕ 

ᇥ ܴǺǵҁϦљဠ٣،೯ၸɄΐԃπၿമཥѠჾ 7,000,000 ϡϷဠ٣

ၿമཥѠჾ 2,400,000 ϡǴᆶӈኧคৡ౦Ƕ 

ΒǵҁԛπၿമϷဠ٣ၿമӄኧаߎБԄวܫϐǶ 

Οǵҁਢ 110 ԃ 03 Д 25 Вᖒၗൔၿہቩࡕගဠ٣،೯ၸǴ

 ӄೀϐǶߏբᔕဠ٣ܫൔިܿǴ࣬ᜢวݤ٩

ಃಃಃಃѤѤѤѤਢਢਢਢ 
ਢ җǺঅुҁϦљȨဠ٣٣ೕጄȩਢǴൔፎ Ϧ᠙Ƕ 

ᇥ ܴǺǵࣁଛӝݤзೕۓϷϦљჴ୍ሡǴᔕঅुҁϦљȨဠ٣٣ೕጄȩǶ 

ΒǵȨဠ٣٣ೕጄȩঅुࡕచЎჹྣ߄Ǵፎୖ᎙ߕҹΟ(ಃ 8 ।)Ƕ 

ಃಃಃಃϖϖϖϖਢਢਢਢ 
ਢ җǺঅुҁϦљȨၰቺՉ߾ྗࣁȩਢǴൔፎ Ϧ᠙Ƕ 

ᇥ ܴǺǵࣁଛӝݤзೕۓϷϦљჴ୍ሡǴᔕঅुҁϦљȨၰቺՉ߾ྗࣁȩǶ 

ΒǵȨၰቺՉ߾ྗࣁȩঅुࡕచЎჹྣ߄Ǵፎୖ᎙ߕҹѤ(ಃ 10 ।)Ƕ 

ಃಃಃಃϤϤϤϤਢਢਢਢ 
ਢ җǺुۓҁϦљȨ၈ߞᔼբำׇϷՉࠄࡰࣁȩਢǴൔፎ Ϧ᠙Ƕ 

ᇥ ܴǺࣁଛӝݤзೕۓϷϦљჴ୍ሡǴᔕुۓҁϦљȨ၈ߞᔼբำׇϷՉ

ҹϖ(ಃߕ᎙ȩǴፎୖࠄࡰࣁ 11 ।) 

စစစစǵǵǵǵ܍ᇡ٣܍ᇡ٣܍ᇡ٣܍ᇡ٣ 

ಃਢಃਢಃਢಃਢȐဠ٣ගȑ 
ਢ җǺҁϦљɄΐԃࡋᔼൔਜϷ୍ൔ߄ਢǴᙣගፎ  ᇡǶ܍

ᇥ ܴǺǵҁϦљɄΐԃࡋ୍ൔǴဠ٣،೯ၸϷӼࡌߠᖄӝ

ीৣ܌٣୍ഋࡹᏢीৣǵӷߞीৣਡᛝฺ٣Ǵ٠рڀคߥ

3



 

੮ཀـϐਡൔਜǶॊӚ߄нǴೱӕᔼൔਜଌፎቩीہ

ਡฺֹǴ٠٩Ϧљݤೕۓрڀਜय़ਡൔӧਢǶ 

Βǵ҇୯ɄΐԃࡋᔼൔਜǵीৣਡൔਜϷ୍ൔ߄нǴ

ፎୖ᎙ߕҹ(ಃ 5 ।)ǵߕҹϤ(ಃ 16 ।)Ƕ 

Οǵལፎ  ᇡǶ܍

، Ǻ 

ಃΒਢಃΒਢಃΒਢಃΒਢȐဠ٣ගȑ 
ਢ җǺҁϦљɄΐԃࣦࡋᎩϩଛਢǴᙣගፎ  ᇡǶ܍

ᇥ ܴǺǵҁϦљɄΐԃࣦࡋᎩϩࢴਢဠ٣೯ၸǴϩࢴፎୖ᎙ߕҹ

Ύ(ಃ 23 ।)Ƕ 

Βǵҁਢஒܿިߩத೯ၸࡕǴᔕဠߏ٣ќुନ৲୷ྗВǴ٩ନ৲୷

ྗВިܿӜᛛϐၩ٩ଛ৲ीᆉԿϡࣁЗȐϡаΠ௭ѐȑଛวϐǴ

ଛว҂ᅈϡϐ྾႟ኧᚐǴᔕᙯࣁҁϦљځдԏΕǶ 

Οǵ༓ࡕӵӢҁϦљިҁᡂаठቹៜࢬ೯ӧѦިҽኧໆǴިܿଛ৲Ӣ

ԜวғᡂԶঅ҅ਔǴᔕගፎިܿதဠߏ٣ӄೀϐǶ 

Ѥǵལፎ  ᇡǶ܍

، Ǻ 

ҴҴҴҴǵǵǵǵፕ٣ፕ٣ፕ٣ፕ٣ 

ಃಃಃಃਢਢਢਢȐဠ٣ගȑ 
ਢ җǺঅुҁϦљȨဠ٣ᒧᖐᒤݤȩਢǶ 

ᇥ ܴǺǵࣁଛӝݤзೕۓϷϦљჴ୍ሡǴᔕঅुҁϦљȨဠ٣ᒧᖐᒤݤȩǶ 

ΒǵȨဠ٣ᒧᖐᒤݤȩঅुࡕచЎჹྣ߄Ǵፎୖ᎙ߕҹΖ(ಃ 24 ।)Ƕ 

Οǵལፎ Ϧ،Ƕ 

، Ǻ 

ಃಃಃಃΒΒΒΒਢਢਢਢȐဠ٣ගȑ 
ਢ җǺঅुҁϦљȨިܿ٣ೕ߾ȩਢǶ 

ᇥ ܴǺǵࣁଛӝݤзೕۓϷϦљჴ୍ሡǴᔕঅुҁϦљȨިܿ٣ೕ߾ȩǶ 

ΒǵȨިܿ٣ೕ߾ȩঅुࡕచЎჹྣ߄Ǵፎୖ᎙ߕҹΐ(ಃ 26 ।)Ƕ 

Οǵལፎ Ϧ،Ƕ 

، Ǻ 

ഌഌഌഌǵǵǵǵᖏਔᖏਔᖏਔᖏਔ 

 ǵǵǵǵණණණණࢠࢠࢠ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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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ҽԖज़Ϧљ 
109 ԃࡋᔼൔਜ 

ǵԃࡋᔼ่݀ 

()ᔼीฝჴࡼԋ݀ 

ҁϦљ 109 ԃࡋᔼԏࣁཥѠჾ 953,216 ίϡǴၨ 108 ԃࡋ 707,898 ίϡቚу 245,318

ίϡǴቚу 34.65%ǹ109 ԃࡋҁයృճࣁཥѠჾ 85,238 ίϡǴ୷ҁࣦࡕިิᎩࣁ 1.46

ϡǴၨ 108 ԃࡋҁයృճ 25,593 ίϡቚу 59,645 ίϡǴቚу 233.05%Ƕ 

(Β)ႣᆉՉ 

ҁϦљ 109 ԃࡋ҂Ϧ໒୍ႣෳǴࡺคႣᆉၲԋǶ 

(Ο)୍ԏЍϷᕇճૈΚϩǺ 
 ൂՏ:ཥѠჾίϡ 

ԃࡋ 

Ҟ 
109 ԃ108 ࡋ ԃࡋ ᡂК(%) 

ᔼԏΕృᚐ 953,216 707,898 34.65 

ᔼЛճ 180,535 133,394 35.34 

ᔼҔ 82,584 79,925 3.33 

ᔼృճ 97,951 53,469 83.19 

ҁයృճ 85,238 25,593 233.05 

୍ 
ԏЍ 

ҁයᆕӝཞᕴᚐ 84,576 25,627 230.03 

ၗౢൔၿ% 4.80 2.15 123.26 

ൔၿ% 8.88 2.72 226.47 

પ% 8.94 3.62 146.96 

ᕇճ 
ૈΚ 

ިࣦᎩ(ϡ) 1.46 0.44 231.82 
 

(Ѥ)ࣴزวݩރ 

ҁϦљठΚޑೌמܭගϲᆶ໒วཥౢࠔǴ109 ԃزࣴࡋ໒วҔΕߎᚐࣁཥѠჾ

12,785 ίϡǴэᔼԏޑ 1.34%ǴҔаගϲౢࠔࠔ፦׳಄ӝ࠼ЊሡǶӢᔈԾϯғౢϷ

π 4.0 ബཥុวǴҁϦљϝஒόᘐගϲࣴวीૈΚǴ٠ᘉεࣴวი໗Ϸౢޑ

໒วᝡݾΚౢࠔǶ 

Βǵҁԃࡋᔼीฝཷा 

()ᔼБଞ 

ҁϦљԃࡋᔼၮҞϷౣӵΠǺ 

 ፦ǶࠔϐࠔԖѱǴගϲӚᆒஏЬືౢࡽϐࠔుહᆒஏЬືౢុ.1

 ǵ߮ᛥථǶࡋϐཥᎍ୧ୱǴӵǺӑࠔᆒஏЬືౢܗ໒ុ.2

3.மϯࣴวीϣᙒԄᆒஏЬືϷགࠠޕඵችᆒஏЬືǶ 

4.ගଯᆒஏΘޑࠔౢڀᎍ୧эКǶ 

 ǶࡹӚԋҁϷҔ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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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Ⴃයᎍ୧ኧໆ 

ᆒஏЬືౢࣁࠔπڀᐒԿᜢख़ाϐᜢᗖᙯҹǴך୯πڀᐒౢ 70%аѦᎍࣁ

ЬǴӣ៝ 109 ԃ߃໒ڙۈཥ߷ੰࣝࢥፂᔐϐΠǴᡣ 109 ಃۑᔼԏᎁڙࢬǴ܌۩ಃ

Βۑύ୯εഌϐπڀᐒౢϷӚᐒఓ႟ಔҹᇙϐᎍ୧ڙѱ࡚อൂሡቚу

ӣྕǴӆௗុӑࡋѱቚྕǴඳӣϲុډޔҞࣁЗࡋό෧ǶႣϞԃύ

୯ѱϷӑࡋѱჹπڀᐒౢޑӚ႟ಔҹሡϝុډԃۭǴЪ୯ϣπڀᐒ࣬ᜢ

ౢඳϷϣሡሡΨӣϲύǴҁϦљ 110 ԃϐᔼԏϷᕇճԖఈӆቪཥଯǶ 

 (Ο)ख़ाౢᎍࡹ 

1.ғౢౣ 

(1)ዴߥচނϷᜢᗖ႟ಔҹྍคဤǴԾ௦ᖼډғౢϐӚࢬำ֡ૈճՉǴ٠ၲ

ԋࠔ፦ϷҬයҞǶ 

(2)ుϯѦхቷࠔ፦ԾЬᔠᡍᢀۺǴගϲуπࠔ፦ǴዴߥᇙำճၮՉǶ 

(3)ගଯቷϣԾᇙૈΚϷғౢਏǴԋᓬ༈ᝡݾǴᅈ࠼ىЊҬයǶ 

2.Չᎍౣ 

(1)тฦ୯ϣѦයтᚇᇞගଯϦљࠔจૈࡋـǶ 

(2)ᑈཱུୖᆶ୯ϣѦπڀᐒ࣬܈ᜢౢំٰᎍϦљౢࠔϷܗྍ࠼Ƕ 

(3)ుહ࠼Њᆢؼӳ࠼Њᜢ߯Ǵࡌҥ࠼ЊჹϦљౢࠔࠔจ۸ޑ၈ࡋǶ 

Οǵ҂ٰϦљวౣϷѦᕉნϐቹៜ 

ࣴวύЈஒុ໒วЬືౢࠔаѦޑཥౢځ٠٬ࠔໆౢϷࣴុวᇙࣴᑃᐒఓഢ

ҔауΕౢጕϐҔǴЪᑈཱུวፄӝԄуπᐒЬືᓐǴගϲуπᐒਏǴ෧ϿуππׇǶ

٠ЪပჴΓω௲ػǴख़ຎೌמ܍Ǵఈૈ܍Ӄ௴ࡕǴ٬ளᜢᗖೌמբࣁϦљਡЈᝡݾΚǶ 

ჹѦӧݤೕᕉნޑҽǴҁϦљϐᔼၮ٣֡ࡓݤࡪϷ࣬ᜢݤೕၮբǴЪς٩࣬ᜢݤ

ೕۓڋӚᆅࡋڋϷբᒤݤǴပჴϦљϣࡋڋڋǶ 

ఈ҂ٰǴҁϦљჹϣஒុ໒วଯ໘ౢࠔǵуமᆅԋҁϷගܹౢࠔࠔ፦ǹჹѦ߾

ᑈཱུܗѱэԖǴமϯϦљࠔจӧѱޑӦՏǴග׳ٮᓬ፦୍ܺޑаᅈ࠼ىЊሡǴ

аයബӄᡏިܿϐനεճǶ 

གᖴӚՏިܿޑЍǴལઔيᡏ଼நǵ٣ӵཀǼ 

 
଼╕πިҽԖज़Ϧљ 

 
ဠ ߏ ٣Ǻယᐉᔾ 

 

 
  ΓǺယᐉᔾ 

 

 
ीЬᆅǺླྀٵ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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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規範董事會議事規範董事會議事規範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0年 03月 25日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六條（董事會開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公司所在地

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

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六條（董事會開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

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

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七條（董事會主席及代理人）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時，由董事長擔任主

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 

以下略。 

第七條（董事會主席及代理人）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時，由董事長擔任主

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時，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 

以下略。 

第十一條（議案討論）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

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

準用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第十一條（議案討論）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

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

準用第八條第五項規定。 

第十二條（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

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在此限。 

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

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

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

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二、三項略。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

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應出席

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

第十二條（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

季財務報告。 

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

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

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

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二、三項略。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

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

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

配合法令修

訂，爰酌修

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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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規範董事會議事規範董事會議事規範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0年 03月 25日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

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

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

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五條（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 

第一項略。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

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

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

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

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 

第一項略。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

屬關係之公司，就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

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

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第一項略。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

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 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 

二、 已設置審計委員會，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

通過之事項，應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以下略。 

第十六條（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第一項略。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

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 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 

二、 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而經全

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以下略。 

配合法令修

訂，爰酌修

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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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行為準則道德行為準則道德行為準則道德行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0年 03月 25日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二條（防止利益衝突） 

應避免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時

產生利害衝突之情況，應以客觀及有效率之方式處

理公務，不得以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

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

當利益。本公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

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

(銷)貨往來之情事。 

本公司應該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

管道供董事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

之利益衝突。 

第二條（防止利益衝突） 

應避免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時

產生利害衝突之情況，應以客觀及有效率之方式處

理公務，不得以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

身、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本公

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

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銷)貨往來

之情事。 

本公司應該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

管道供董事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

之利益衝突。 

第八條（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本準則之行為） 

本公司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

發現有違反法令規章或本準則之行為時，向審計委

員會、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

報。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公司應訂定具體

檢舉制度，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呈報者

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第八條（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本準則之行為） 

本公司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

發現有違反法令規章或本準則之行為時，向審計委

員會、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

報。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公司應訂定具體

檢舉制度，允許匿名檢舉，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

全力保護檢舉人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第十二條（施行）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修正

時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前，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並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二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

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二條（施行）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修正

時亦同。 

配合法令修

訂，爰酌修

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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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第一條（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本公司基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防

範不誠信行為，依「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之營運所在

地相關法令，訂定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

項。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本公司人員，係指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董事、經理人、受

僱人、受任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人。 

本公司人員藉由第三人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推定為本公司人員所為。 

第三條（不誠信行為）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不誠信行為，係指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為獲得或維持

利益，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從事其他違反誠信、不法

或違背受託義務之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業

或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受僱人、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 

第四條（利益態樣）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利益，係指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禮物、佣金、職位、

服務、優待、回扣、疏通費、款待、應酬及其他有價值之事物。 

第五條（專責單位及職掌） 

本公司指定管理部為專責單位（以下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並配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

人員，辦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

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並應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第六條（禁止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 

本公司人員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第四條所規定之利益時，除有下列各款情

形外，應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規定，並依相關

程序辦理後，始得為之： 

一、基於商務需要，於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當地禮

貌、慣例或習俗所為者。 

二、基於正常社交禮俗、商業目的或促進關係參加或邀請他人舉辦之正常社交活動。 

三、因業務需要而邀請客戶或受邀參加特定之商務活動、工廠參觀等，且已明訂前開活

動之費用負擔方式、參加人數、住宿等級及期間等。 

四、參與公開舉辦且邀請一般民眾參加之民俗節慶活動。 

五、主管之獎勵、救助、慰問或慰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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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符合公司規定者。 

第七條（收受不正當利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人員遇有他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承諾給予第四條所規定之利益時，除有前條各款所

訂情形外，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提供或承諾之人與其職務上有無利害關係者，均應即時陳報其直屬主管，並應予

退還或拒絕，無法退還時應即時陳報其直屬主管及知會本公司專責單位。 

二、 前款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係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具有商業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者。 

(二)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者。 

(三) 其他因本公司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影響者。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視第一項利益之性質及價值，提出退還、付費收受、歸公、轉贈慈善機

構或其他適當建議，陳報董事長核准後執行。 

第八條（禁止疏通費及處理程序） 

本公司不得提供或承諾任何疏通費。 

本公司人員如因受威脅或恐嚇而提供或承諾疏通費者，應紀錄過程陳報直屬主管，並通知

本公司專責單位。 

本公司專責單位接獲前項通知後應立即處理，並檢討相關情事，以降低再次發生之風險。

如發現涉有不法情事，並應立即通報司法單位。 

第九條（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提供政治獻金，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於陳報董事長核准並知會本公司專責單位，始

得為之： 

一、 應確認係符合政治獻金收受者所在國家之政治獻金相關法規，包括提供政治獻金

之上限及形式等。 

二、 決策應做成書面紀錄。 

三、 政治獻金應依法規及會計相關處理程序予以入帳。 

四、 提供政治獻金時，應避免與政府相關單位從事商業往來、申請許可或辦理其他涉

及公司利益之事項。 

第十條（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提供慈善捐贈或贊助，應依下列事項辦理，於陳報董事長核准並知會本公司專責單

位，始得為之： 

一、 應符合營運所在地法令之規定。 

二、 決策應做成書面紀錄。 

三、 慈善捐贈之對象應為慈善機構，不得為變相行賄。 

四、 因贊助所能獲得的回饋明確與合理，不得為本公司商業往來之對象或與本公司人

員有利益相關之人。 

五、 慈善捐贈或贊助後，應確認金錢流向之用途與捐助目的相符。 

第十一條（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會議事項，與其自身

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

12



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

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

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發現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突之情形，或可

能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之情形，應將相關情

事同時陳報直屬主管及本公司專責單位，直屬主管應提供適當指導。 

本公司人員不得將公司資源使用於公司以外之商業活動，且不得因參與公司以外之商業活

動而影響其工作表現。 

第十二條（保密機制之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應設置處理專責單位，負責制定與執行公司之營業秘密、商標、專利、著作等智慧

財產之管理、保存及保密作業程序，並應定期檢討實施結果，俾確保其作業程序之持續有

效。 

本公司人員應確實遵守前項智慧財產之相關作業規定，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公司營業秘密、

商標、專利、著作等智慧財產予他人，且不得探詢或蒐集非職務相關之公司營業秘密、商

標、專利、著作等智慧財產。 

第十三條（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 

本公司從事營業活動，應依公平交易法及相關競爭法規，不得有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第十四條（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本公司對於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所應遵循之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以促使本公司人員於產

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過程之安全性。 

如有事實足認本公司商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全與健康之虞時，本公

司應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務，並調查事實是否屬實，及提出檢討改善計畫。 

第十五條（禁止內線交易及保密協定）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不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亦不

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 

參與本公司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其他業務合作計畫或

重要契約之其他機構或人員，應與本公司簽署保密協定，承諾不洩露其所知悉之本公司商

業機密或其他重大資訊予他人，且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使用該資訊。 

第十六條（遵循及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

人遵守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站或其他文宣上揭露其誠信經營政策，並適時於產品

發表會、法人說明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其供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均

能清楚瞭解其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第十七條（建立商業關係前之誠信經營評估） 

本公司與他人建立商業關係前，應先行評估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之

合法性、誠信經營政策，以及是否曾涉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以確保其商業經營方式公平、

透明且不會要求、提供或收受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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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進行前項評估時，可採行適當查核程序，就下列事項檢視其商業往來對象，以瞭解

其誠信經營之狀況： 

一、 該企業之國別、營運所在地、組織結構、經營政策及付款地點。 

二、 該企業是否有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其執行情形。 

三、 該企業營運所在地是否屬於貪腐高風險之國家。 

四、 該企業所營業務是否屬賄賂高風險之行業。 

五、 該企業長期經營狀況及商譽。 

六、 諮詢其企業夥伴對該企業之意見。 

七、 該企業是否曾涉有賄賂或非法政治獻金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 

第十八條（與商業對象說明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過程中，應向交易對象說明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與相關規定，

並明確拒絕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或名義之不正當利益。 

第十九條（避免與不誠信經營者交易） 

本公司人員應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從事商

業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作對象有不誠信行為者，應立即停止與其商業往來，並將其

列為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 

第二十條（契約明訂誠信經營）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時，應充分瞭解對方之誠信經營狀況，並將遵守本公司誠信經營政

策納入契約條款，於契約中至少應明訂下列事項： 

一、 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之契約條款時，

應立即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不

正當利益告知他方，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如因此而受有損害時，

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自應給付之契約價款中如數扣除。 

二、 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契

約。 

三、 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需符合之相關稅務法規等。 

第二十一條（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為之處理）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信行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評估

是否酌予獎勵，內部人員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

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

構提供檢舉信箱、專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一、 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亦得匿名檢舉，及可聯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

電子信箱。 

二、 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 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予以保密，本公

司並承諾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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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專責單位應依下列程序處理檢舉情事： 

一、 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應

呈報至獨立董事。 

二、 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必要時由法規

遵循或其他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三、 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定者，應立即要

求被檢舉人停止相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必要時向主管機關報告、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或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四、 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均應留存書面文件，並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與檢舉內容相關之訴訟時，相關資料應續

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五、 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責成本公司相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

程序，並提出改善措施，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生。 

六、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將檢舉情事、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施，向董事會報告。 

第二十二條（他人對公司從事不誠信行為之處理） 

本公司人員遇有他人對公司從事不誠信行為，其行為如涉有不法情事，公司應將相關事實

通知司法、檢察機關；如涉有公務機關或公務人員者，並應通知政府廉政機關。 

第二十三條（內部宣導、建立獎懲、申訴制度及紀律處分）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視情況需要舉辦內部宣導，安排董事長、總經理或高階管理階層向董

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誠信之重要性。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績效考核與人力資源政策中，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及申訴制

度。 

本公司對於本公司人員違反誠信行為情節重大者，應依相關法令或依公司人事辦法予以解

任或解雇。 

本公司應於內部網站揭露違反誠信行為之人員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

形等資訊。 

第二十四條（施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實施，並應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報告；修

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

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於 110年 03月 25日董事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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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

及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別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

務狀況，與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別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

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度個別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別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收入之認列；收入相關揭

露，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八)客戶合約之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上櫃公司，為符合投資人預期，公司有維持營收及穩定獲利

之壓力，因此，收入認列為本會計師查核重點項目之一。

台北市110615信義路5段7號68樓(台北101大樓) Telephone 電話 + 886 2 8101 6666
Fax 傳真 + 886 2 8101 6667
Internet 網址 home.kpmg/tw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KPMG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615,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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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銷貨收入認列之內部控制制

度設計及執行有效性；比較分析及詢問收入變化情形及交易條件之合理性；檢視銷貨合

約、訂單、出貨單、出口報關單及收款情形，評估收入認列政策是否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

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五；存貨評價情形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六(五)

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因產品運用產業廣

泛，各產品銷售速度不同，依其類別訂定評估標準，因此，存貨評價為本會計師查核重

點項目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依存貨之性質評估健椿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階層提列之存貨備抵金額，執行抽樣程序以檢查存貨庫齡表之正確性；評

估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比率之合理性及管理階層之假設；檢視過去對存貨備抵提列之適

切性，並與本期估列之存貨備抵作比較，以評估本期之估列方法是否允當。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別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

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個別財務報

告，且維持與個別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別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別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健椿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別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別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別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

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別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

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別財務報告使用者

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

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別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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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Ǻ 109 ԃࡕิࡋృճ 85,237,958 

෧Ǻ ගӈࣦۓݤᎩϦᑈ (8,457,623) 

 ҁයёٮϩଛϐಕᑈ҂ϩଛࣦᎩ 132,684,824 

෧Ǻ ϩଛҞǺ  

 ިܿआճɡިߎճ (ި 0.9 ϡ) (52,669,457) 

 ϩଛҞӝी (52,669,457) 

 ය҃҂ϩଛࣦᎩ 80,015,367 

 

 
 
 
 
 
 
ဠߏ٣Ǻယᐉᔾ     ΓǺယᐉᔾ     ीЬᆅǺླྀٵ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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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選董事選董事選董事選舉辦法舉辦法舉辦法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0年 03月 25日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名稱：董事選舉辦法 名稱：董事選任程序 

第四條 

(刪除) 

第五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即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以

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六條、

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即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以

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

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六條、

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

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查董

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

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

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

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

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

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

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不宜上櫃

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八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

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

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

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

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

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七條 

以下略。 

第六條 

以下略。 

第八條 

以下略。 

第七條 

以下略。 

第九條 

以下略。 

第八條 

以下略。 

第十條 

以下略。 

第九條 

以下略。 

第十一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

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

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配合法令修

訂，爰酌修

部分文字及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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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選董事選董事選董事選舉辦法舉辦法舉辦法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0年 03月 25日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

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

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

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十二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

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

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

者。 

五、 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

者。 

六、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

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第十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

者。 

五、 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

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以下略。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

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以下略。 

第十四條 

以下略。 

第十二條 

以下略。 

第十五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配合法令修

訂，爰酌修

部分文字及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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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0年 06月 17日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

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

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

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

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

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

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

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

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

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

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

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仍得

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

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

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以下略。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

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

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

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

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

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

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相關規定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

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

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

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

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以下略。 

第七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第一、二、三項略。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其

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以下略。 

第七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第一、二、三項略。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

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以下略。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

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配合法令修

訂，爰酌修

部分文字。 

26

erp37
打字機
附件九



「「「「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民國 110年 06月 17日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

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

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案修正)均應採逐

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

議不得變更之。 

以下略。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

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

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

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以下略。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以下略。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

舉權數。 

以下略。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

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

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

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配合法令修

訂，爰酌修

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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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

109.06.16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

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

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

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

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

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

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

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

責任之建議，董事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

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

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

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

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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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

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

之意見。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

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

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

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

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

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

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及各類功能性

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

間斷錄音或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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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

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

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案修正)

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

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

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

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

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

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

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

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

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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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

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

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

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

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

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

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

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 

第十七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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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

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

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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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107.06.2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B01010機械設備製造業。 

二、CB01990其他機械製造業。 

三、F401010國際貿易業。 

四、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彰化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四條 

本公司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廿八條辦理。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捌億元整，分為捌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整；其中

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視公司業務需要，得分次發行。其中捌佰萬股，每股新台

幣壹拾元，係保留供員工認股權憑證使用。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依法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

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機構保管或登錄。 

第七條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設定權利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失、變更或

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悉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除法令及

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

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33

erp37
打字機
附錄二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 

第九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外，悉依主

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股東會召開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一

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各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

權。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行使方式悉依

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

錄分發各股東，得以電子方式為之。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

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

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

限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辦理。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連

選得連任。本公司董事選任方式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例，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

就董事在任期內因執行業務範圍內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之規定，於前項所定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

其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公司獨立董事之

選任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之一條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名單中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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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悉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條規定之期限召開股東會補

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七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

一人與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

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十八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

召集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因故

不能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董事會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通知

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形時得隨時召集之。 

第二十條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董事，議事錄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應與出席董事之簽名簿

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廿一條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審計委員會負責執

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同時廢

除監察人及其相關規定停止適用。 

第廿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不論營業盈虧，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

獻之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對於獨立董事得訂與一般董事不同之合理薪資報酬。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經理經理經理經理 

第廿三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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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第廿四條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應由董事會編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會開會三十日前，

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廿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

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

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之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

項比例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第廿六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捐，彌補往年虧損，次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規定或營運

必要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時，由董事會得就該餘額併同以往年度

之累積未分配盈餘擬具股東紅利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考量以公司永續經營、穩定成長及維護股東權益、健全財務結構

為目標，由董事會依公司資金需求擬訂盈餘分配案。若公司股東會決議發放股東股

利時，現金股利之分派比率以不得低於股東紅利總額百分之十，惟此項盈餘分派之

種類及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方案後，經股東會

決議調整之。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廿七條 

本公司對外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

十之限制，其授權董事會執行。 

第廿八條 

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為保證人。有關對外背書保證事項及作業，另依本公司對外背

書保證辦法規定辦理。 

第廿九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三十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卅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72年 0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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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72年 11月 30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75年 03月 02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79年 02月 12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80年 08月 07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85年 07月 11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88年 12月 14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92年 07月 18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 92年 10月 26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 94年 09月 04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 98年 12月 01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99年 08月 25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 99年 09月 10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 100年 06月 30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03月 16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06月 28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 102年 06月 28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 103年 01月 16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 103年 05月 12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 104年 05月 21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 105年 06月 08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105年 12月 08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 107年 06月 21日。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葉橫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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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110年 04月 20日 

單位:股 

截至停止過戶時持有股數 
職 稱 姓 名 

股 數 持股比率(%) 

董 事 長 葉橫燦 11,123,928 19.01% 

副董事長 葉蔡秀華 2,847,149 4.87% 

董 事 胡智凱 0 0.00% 

董 事 李欣峯 67,344 0.12% 

獨立董事 陳財榮 0 0.00% 

獨立董事 賴博司 0 0.00% 

獨立董事 林眞如 0 0.0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 14,038,421 24.00% 

註：(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585,216,190元，已發行普通股數為 58,521,619股。 

(2)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本公司選任
獨立董事三席，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百分

之八十。 

(3)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持有股數為 14,038,421股，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4,681,729股，
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 

(4)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不適用有關監察人持有股數不得少於一定比率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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